
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第 115 次會議紀錄 

中華民國 92 年 1月 21 日台內營字第 0920084266 號  

壹、時間：民國 91 年 12 月 30 日（星期一）上午九時三十分整  

貳、地點：營建署第一會議室  記錄：張順勝、林世民、張健民、

許振明、朱文彬、呂清松  

參、主席：許委員應深  

 
陸、宣讀前（一一四）次會議紀錄  

決議：第一一四次會議紀錄內容確認。  

柒、討論事項 

第一案：審議屏東縣長治鄉「高鳳技術學院開發計畫」開發面積

及內容調整案 

決議：  

本案造成差異部分為地號一四三七內、一四四八內、一四四九內

及一四五０內等四筆土地，其均係部分使用原地號土地而需經測

量分割，其中一四三七內及一四四九內等二筆原即編定為交通用

地，原核定計畫亦維持交通用地不變，而該二筆交通用地土地係

位於學校邊界處供基地週邊通過性道路使用，同意其依分割測量

結果辦理；另一四五０內原許可使用面積為三０平方公尺，許可

編定為特定目的事業用地，測量分割後使用面積為八０平方公尺，

又一四四八內原許可使用面積為一００００平方公尺，許可編定

為國土保安用地面積四五九二平方公尺、特定目的事業用地面積

五四０八平方公尺，測量分割後國土保安用地面積與許可面積相

符，惟特定目的事業用地面積增加一五六五平方公尺，考量本案

業已完成土地異動登記之作業，是此二筆土地面積之差異，在

（一）增加之特定目的事業用地部分維持為開放空間使用（即許

可之樓地板面積不得增加）、（二）隔離綠帶仍應符合十公尺以

上等條件下，同意依分割測量結果辦理。  

請申請人依以上意見製作變更原核定計畫書，三個月內送本部營

建署查核無誤後，核發變更計畫許可。 



第二案：審議台北縣樹林市「松園坡地住宅社區」開發計畫案第

二次會議 

說明：  

九十一年十月三十一日區委會專案小組審查決議：  

   

一、 本案基地因下列二項因素，建議應提報區域計畫委員

會慎重考慮是否同意開發為住宅社區使用：  

（１） 本基地內順向坡分佈相當廣，建築區位於順

向坡下方，且整地規劃有開挖順向坡腳情形，具有潛

在順向坡滑動危險。  

（２） 本案基地雖規劃二條聯外通路，惟所規劃之

第二條聯外通路位置無法發揮基地內主要道路無法通

行時之緊急通路功能；且本案兩條聯外道路出基地後

皆接光興街，而光興街底端目前被封閉無法通行。 

二、 本案基地內接近第一條主要聯外道路處之土地，部分

已供作附近社區進出道路使用，故如維持原使用，則

應編定為交通用地，並不得納入公園用地計算，公園

用地如有不足，應調整其他可建築土地補充；又基地

內規劃為公園用地之部分土地，目前已被佔用為菜

圃，未來申請人應收回，景觀並應美化及符合公園設

置目的。 

三、 本案基地內接近第二條聯外道路處，現部分被佔用建

築及部分已供作道路使用之土地，其已供作道路使用

之土地，應編定為交通用地；至被佔用建築為住宅部

分，應儘速重新申辦鑑界（複丈），如鑑界（複丈）

後，仍屬基地範圍內，並位屬所規劃第二條聯外道路

土地上，未來應予拆除。另位於現已供作道路使用土

地右側之被佔用土地，亦應儘速重新申辦鑑界（複

丈），如鑑界（複丈）後，仍屬基地範圍內，但非被

佔用興建為游泳池而係屬空地者，應不得納入保育區

範圍計算，並應編定為交通用地；如鑑界（複丈）



後，仍屬基地範圍內，並屬被佔用建築為游泳池者，

應不得納入保育區範圍計算，並應從本案申請範圍內

剃除。 

四、 請申請人配合基地高程變化，補充住宅區之 A1、B、

C1、D區之縱向剖面圖。 

五、 請申請人補充基地內道路曲度、坡度是否合乎相關交

通法規規定及照明、標誌等安全設施之說明。 

六、 初審意見第２、３、５、６、７點申請人已補正或配

合辦理，請申請人將補正內容納入開發計畫書中。 

決議：  

   

一、 專案小組審查決議第１（１）點，有關基地內順向坡

分佈相當廣，建築區位於順向坡下方，且整地規劃有

開挖順向坡腳情形，具有潛在順向坡滑動危險乙節，

請作業單位依「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總編

第三十一點之規定，委託專業機構或學術團體代為審

查後，再提本委員會討論。 

二、 其他各點專案小組審查決議，俟前揭委託專業機構或

學術團體代為審查事項，獲具體結果提委員會時，再

併案討論。 

三、 先行會勘。 

第三案：審議桃園縣觀音鄉「觀塘工業區開發計畫」變更細部計

畫及工業專用港可行性規劃案 

說明：  

民國九十一年十月二十三日專案小組會議審查決議  

本案「觀塘工業區開發計畫可行性規劃（含工業專用港）」案，

經濟部工業局依據促進產業升級條例規定於八十六年七月十九日

以工（八六）五字第○二一○九九號函送署審查。本案開發人採



開發計畫及細部計畫分階段申請開發方式，其開發計畫部份經區

委會第七十三次會議審查同意，惟有關「工業專用港」部份，因

尚未報請行政院核定設置且工業專用港環境影響評估尚未完成，

故本部核准之開發計畫範圍未含括「工業專用港」範圍，其港區

新生土地及防波地用地編定計畫，應另案提區域計畫委員會審議。

另第二階段之細部計畫亦經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第九十五次會議

審查原則同意。此次變更細部計畫主要係將工業區兩條聯外道路

土地，因取得相關主關機關同意使用，將其納入開發範圍。  

工業專用港可行性規劃依促進產業升級條例規定開發單位為經濟

部工業局，本案港區部份業經該部報行政院核准設置並完成環境

影響評估，由經濟部工業局將其併工業區變更細部計畫案送請本

部審查，本署考量該二案之關連性密切，基於簡化審查程序，爰

併案提會審查。案經專案小組審查獲致下列結論：  

   

（一） 本案因增加聯外道路土地而變更細部計畫，並未

涉及本會原同意計畫內容之變更，且聯外道路亦

為本工業區開發營運所必需之設施，建議予以同

意。另本案細部計畫雖經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第

九十五次會議審查通過，惟因聯外道路土地使用

同意權未確定，故尚未核發開發同意函，請申請

人將本變更細部計畫內容併區委會第九十五次審

查原細部計畫之決議，修正書圖後署核發同意

函。 

（二） 工業專用港部份，開發人係於八十八年十月十五

日經經濟部完成觀塘工業區編定後，於八十八年

十月二十一日向經濟部提出申請設港需求，是

時，本部函頒之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尚

未納入區域計畫法，亦未將海埔地開發專編納

入，故依據行政院八十八年十一月十五日台八八

經四一八一八號函核復事項一：「．．．依促進

產業升級條例申編使用海埔地作為工業區時，無

庸再依海埔地開發管理辦法規定程序申辦開發、



造地許可及簽定開發契約．．．．。」，有關工

業港之海埔地開發部份依上開院函規定，應由經

濟部主管。至於港區開發完成之新生土地及防波

堤等用地編定計畫經專案小組審查原則同意。 

決議：  

本案因增加聯外道路土地而變更細部計畫，並未涉及本委員會原

同意計畫內容之變更，且聯外道路亦為本工業區開發營運所必需

之設施，予以同意。另工業專用港部份業經經濟部報行政院核定

且為該工業區廠商進出口貨物所必需之設施，有關港區開發完成

之新生土地及防波堤等用地編定計畫，予以同意，並請開發單位

依專案小組審查結論辦理。 

第四案：審議屏東縣萬丹鄉「輔英技術學院萬丹校區」開發計畫

案 

說明：  

民國九十一年十一月十二日專案小組審查會議決議  

   

（一） 本案全區均使用特定農業區經辦竣農地重劃之土

地，依農委會八十九年五月三日函頒之「農業主管

機關同意農業用地變更審查作業要點」第七條之規

定，該等土地原則不予變更使用，惟依據行政院農

委會九十一年四月三日農企字第０９１０１１６０

２４號函說明於該「審查作業要點」公告前申請變

更案件，一律適用修訂前之相關法令及規定，相關

法令尚無明定不得使用特定農業區經辦竣農地重劃

之土地。本案依據開發單位卷附屏東縣政府八十八

年六月二十一日八八屏府地劃字第１０７３８２等

號函文件認定應為八十九年五月三日前即向屏東縣

政府提出申請之案件，應可申請將特定農業區經辦

竣農地重劃之土地變更作學校使用。 

（二） 本案學校四周尚無既成之都市化發展，且學校規劃



之設施恐無法滿足將來學生生活住宿等需求，建議

屏東縣政府整體考量學校及周邊地區可能衍生發展

需求，及早規劃因應提供必要之生活服務設施。 

（三） 

請開發單位補充學校之分期分區開發計畫，並儘量

詳述各期之師生成長規劃、景觀管理計畫、學生住

宿容量設計構想、依據標準及分配管理計畫。 

（四） 

學生主要交通工具以機車為主，建議開發單位將機

車停車場應考量學生活動平均設置於校區內，並考

量機車之廢氣污染及噪音大等特性不宜設置於室

內。 

決議：  

   

（一） 請開發單位依分期分區開發計畫，補充各期之師生

成長規劃、景觀管理計畫、學生住宿容量設計構

想、依據標準及分配管理計畫，並應以相關數據說

明。 

（二） 體育場所及設施對學生活動相當重要，其興建應配

合學校學生招生計畫，以適時提供學生使用。 

  以上意見請申請人於三個月內補充修正送營建署後

再提區域計畫委員會討論。 

第五案：審議雲林縣古坑鄉遠東雲林國際賽車場開發計畫案 

說明：  

民國九十一年五月一日專案小組會議審查決議 

（一） 本案基地及其聯絡道路土地屬台灣糖業公司所有，

應取得台糖公司同意使用證明文件。 

（二） 基地主要聯外道路雲２０６鄉道，請應取得雲林縣

政府同意拓寬證明文件並將其拓寬計畫、期程等資

料納入開發計畫書圖。 



（三） 本案附近有國民小學及少數居民居住，日後開放營

運後將產生極大噪音影響學校及居民居住生活品

質，請加強設置隔離緩衝設施。 

（四） 有關開發影響費之交通旅次計算人數基準及大客

車、小客車及機車停車位數之設置數，請開發單位

參考國內、外相關賽車場之設置標準分析檢討，並

送請交通部運輸研究所審查。 

（五） 有關賽車場設施設置之安全係數等規範，請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行政院體育委員會積極輔導處理。 

決議：  

   

（一） 本案請營建署再確認雲林縣政府是否同意其開發。 

（二） 本案專案小組審查結論第（一）至（五）點申請人

業已修正完竣，原則同意，請申請人將其納入開發

計畫書圖。 

  以上意見請申請人於三個月內補充資料後，送營建

署查核無誤後核發開發許可。 

捌、臨時動議： 

提案一：審議高雄縣政府申請辦理「新訂燕巢大學城特定區計畫」

案 

決議：  

本案考量有高雄師範大學、高雄應用科技大學、義守醫學院、樹

德科技大學等多所大專院校於燕巢鄉境內設置，為有效整體規劃

以避免各校陸續開發後將引發交通負擔、人口驟增、住宅容量及

商業活動不足，甚而衍生生態與環境等課題，並帶動當地發展並

塑造大學城特殊風貌，經審查結果原則同意本案之辦理；另請申



請單位將區委會專案小組審查意見，納入修正申請書中。  

惟後續循都市計畫法定程序辦理時，應確實依照下列事項辦理：  

1. 本案開發主體為高雄縣政府。 

2. 本案開發方式採區段徵收，財務計畫應求自主。 

3. 本案之開發應審慎考量住宅市場需求，以促進土地合理有

效使用。 

4. 為確保本計畫具體可行，應考量及詳實研擬適當之事業及

財務計畫，且對於未來分年實施計畫，應納入年度施政計

畫內執行，以為落實。 

 

以上意見，擬請申請單位於三個月內補充修正後，正式行

文（一式五份）送本部營建署查核無誤後核發同意函。 

提案二：提請討論彰化縣鹿港鎮﹁打鐵厝工業區可行性規劃暨細

部計畫案﹂區域計畫委員會第一一一次審查會議決議有關用水計

畫問題案 

決議：  

本案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第一一一次會議有關用水計畫部份決議

修正如下：「本案用水計畫既經台灣省自來水公司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區管理處依『用水計畫書審查與作業準則』規定審查同意，

且確實能配合本工業區之開發時程，供水無虞，同意免先向彰化

縣政府取得核准水權之證明文件。至日後有關區內所提供之自來

水用地，請開發單位協助取得深井水權興辦」。 

提案三：審議苗栗縣苗栗市國立聯合大學八甲校區開發計畫 

決議：  

   

（一） 本案申請基地原並未劃設運動場用地，而本校區與

原校區相距二、三公里非緊鄰，不符「非都市土地

開發審議作業規範」學校專編第四點之規定，惟申



請人說明擬於取得運動場用地前，以第二期（客家

及人文社會學院、工商論壇等）提供使用，且目前

規劃擬取得作運動場之用地，業經苗栗縣政府同意

配合建校期程，於報經內政部核准徵收後儘速辦

理，故同意暫時以前開方式替代，並由縣政府於申

請人未取得運動場用地開發許可前，不得核發第一

期建築物使用執照。 

（二） 本案申請單位所籌設之運動場預定地與規劃之校

區，為一穿越道路所分隔，建請申請單位興建地下

道或橋樑，以維護校區內教職學生穿越之安全。 

（三） 本案基地內紅土層的沉陷量過大，請避免作為大型

建築物之承載層。 

（四） 區域計畫委員會專案小組審查會議決議第（二）、

（三）、（五）、（八）、（十）、（十一）、

（十二）、（十三）、（十四）、（十六）點，申

請人已依審查決議補充說明，原則同意，請申請人

一併納入開發計畫書圖中。 

（五） 本案請申請人補充教育部同意該校籌備設立函並函

送本部併同開發計畫書查核無誤後核發開發許可

函。  

以上意見，請申請單位三個月內補正，經本部營建

署查核無誤後，核發開發許可函。 

提案四：討論台南縣政府函報七股鄉十分塭段二○九之一號等八

十一筆土地補辦劃定為鄉村區及編定為適當用地案 

決議：  

   

一、 本案業經台南縣政府清查該地區之早已存在事實，並

考量發展社區之需要以及整體規劃使用之妥適性、區

域之完整性、公地有效管理之合理性等，原則上同意



補劃定為鄉村區，惟違規使用部分仍應先行處罰，至

於後續辦理用地編定與更新時仍應由台南縣政府依據

所報城鄉設計規範與公共設施計畫及現行相關法令辦

理。 

二、 有關本案涉及鄉村區輔導合法化政策本部相關單位之

事權分工，另案召開會議研商。 

三、 以上意見，擬請申請單位於三個月內補充修正後，正

式行文（一式五份）送本部營建署查核無誤後核發同

意函。 

 


